张家港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

张教研〔2008〕183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举行张家港市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（键盘）比赛的通知

各普高、职中、初中、小学：

为了贯彻落实《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》和 《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（2001-2010），加强艺术教育教师队伍建设，提高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的质量，推进学校艺术课程教学改革，我室将于2008年11月下旬举办张家港市音乐教师基本功（键盘）比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加对象

年龄在30周岁以下的中小学在职在岗音乐教师均要报名参加。
   二、参赛内容与要求

   1．键盘（限钢琴或手风琴）。演奏一首自选曲，限6分钟以内。
   2．自弹自唱。根据指定的歌曲，边演唱边用钢琴作即兴伴奏。
   三、评选

   1．我室将聘请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评选。
   2．评奖分设小学组和中学组。
   3．奖级分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。

   四、其它

   1．比赛时间为2008年11月下旬。具体的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   2．参加过苏州市音乐教师基本功比赛的教师不再参加本次比赛。

   3．参赛选手登记表，请于11月10日前交教研室张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九月二十八日

报送：市教育局
抄送：市教育局基教科、职社科。
附：

张家港市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（键盘）比赛登记表

	学  校
	姓  名
	年龄
	键盘乐器曲目
	演奏时间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